附件：评分细则表
	评分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报价
	30
	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将通过资格评审的所有报价人的响应价格，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报价得分=评审基准价/供应商报价×30（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，四舍五入）。
注：为避免潜在报价人恶意降低价格竞争，降低服务质量，招标代理服务费不得低于8折，须在（80%-100%）之间报价（否则为无效报价）。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有效的最后报价最低的为评审基准价。

	业绩
	40
	（1）代理机构2024年1月1日以来在海南具有预算金额在1000万及以上的医疗货物类项目招标业绩，每1个项目得3分，最高得30分。

（2）代理机构2024年1月1日以来在海南具有预算金额在200-1000万（不含1000万）的医疗货物类项目招标业绩，每1个项目得1分，最高得10分

注：提供招标公告网页截图及招标代理协议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	服务方案
	30
	1.服务方案具有针对性,响应迅速，流程完整，服务承诺完善，可行性强得30分；

2.服务方案较好，响应较及时，服务承诺较好得20分；

3.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一般，可行性一般得10分；

4.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较差5分；

5.未提供方案不得分。


